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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說明：
就讀大學期間學雜費由國防部全額補助

每學期補助書籍文具費5000元

每個月補助生活費12000元

寒、暑訓期間辦理意外保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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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 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並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

學歷

就讀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(學院)修
業期限為四年之各學系一、二年級或修業期限為
五年之各學系二、三年級或修業期限為六年之各
學系三、四年級學生(均不含公費學生)。

年齡 18至26歲(計算至報到日)

在學成績

(甄選前各學
期)

軍訓或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不及格但已完
成常備兵軍事訓練人員不在此限。

報名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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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格

性別 男 女

身高 160至195公分(憲兵165) 155至185公分(憲兵160)

BMI 17至31(憲兵18) 17至26

視力

最佳矯正視力達0.6以上，且兩眼配鏡總度數各在六屈光度
(600度)以內。曾接受眼角膜雷射屈光手術6個月以上，檢查無
後遺症者，方得報考。考生於體檢(視力)時不可戴隱形眼鏡。
(前一週不可戴角膜塑型片)

其他

1.身體任何部分有刺青、紋身，經體檢醫院鑑定為不合格，不
得報考。
2.各項檢查結果除須符合「體位區分標準」常備役以上體位外
並須達「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學生體檢體格區分表」基準。

體格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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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報名人員可自行選填8個志願(軍種單位），如所

選擇第1志願員額超溢需求時，則依甄選成績比

序以第2、3之順序志願錄取。

2.考生於報名表上選填之志願一經完成通信報名後，

一律不得申請更改。

3.經公告錄取之軍種（單位、官科）一律不得變更。

4.資通電軍分發方式由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按規

定辦理；軍醫官科分發方式由國防部軍醫局按規

定辦理，上述如就學期間因轉讀系所等因素致畢

業分發時系所不符者，納入陸軍辦理官科及單位

分發。

志願選填及錄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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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入伍訓練：

配合軍校正期班學生於陸軍軍官學校實施。

(2)大學階段軍事學科：

大學（學院）修業期間，每週按律定時間至指定之教育中心
實施，上 課地點依學生戶籍地、就讀學校及個人意願分配
（學生所屬學校如為委辦之教育中心，不得選擇其他地點上
課）。

(3)寒假、暑假軍事訓練:

1.錄取學生分別由陸、海軍、空軍軍官學校於寒、暑假期間，
依軍種特性施予相關軍事訓練。
2.錄取資通電軍、後備、憲兵、政戰由陸軍軍官學校施訓，
軍醫官科至由衛勤訓練中心施訓。

基礎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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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訓團學生大學（學院）畢業，並完成入

伍訓練、大學階段軍事課程、寒暑訓及任

官前軍事教育者，初任少尉，自任官之日

起服預備軍官現役5年，起薪48990元起。

服役規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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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儲訓團學生如因撤銷錄取資格或退訓，應
予賠償所領之全部費用及待遇；畢業任官
後，未服滿法定役期者，應將任官前接受
之公費待遇、津貼及訓練費用合計總金額
之二倍金額計算，辦理賠償。。

服役規定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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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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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約體檢

智力測驗(100分)

體適能成績
(一年內)

報名

口試及
體測

放榜錄取報到

全民國防測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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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教育
(1)入伍訓練：

配合軍校正期班學生於陸軍軍官學校實施。
(2)大學階段軍事學科：

大學（學院）修業期間，每週按律定時
間至指定之教育中心實施，上 課地點
依學生戶籍地、就讀學校及個人意願
分配（學生所屬學校如為委辦之教育
中心，不得選擇其他地點上課）。

修業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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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寒假、暑假軍事訓練：
1.錄取學生分別由陸、海軍、空軍軍官
學校於寒、暑假期間，依軍種特性施
予相關軍事訓練。
2.錄取資通電軍、後備、憲兵、政戰由
陸軍軍官學校施訓，軍醫官科至由衛
勤訓練中心施訓。

基礎教育

修業期間

修業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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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訓團學生大學（學院）畢
業，並完成大學階段軍事學
科與寒假、暑假軍事訓練及
任官前軍事教育，初任少尉，
自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現
役5年；另飛行生畢業後並
完成飛行訓練者，溯自任官
之日起服常備軍官現役 14
年；未完成飛行訓練者，自
任官之日起服預備軍官現役
5 年，並須按受訓時間 2
倍計算再加計延長服現役時
間。

服役規定


